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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简称“德

勤”）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于 1972年设立，是一家注册于中国香港的合伙制会计师行，属于德勤

有限公司的国际网络成员所，注册地址位于中国香港金钟道 88号太古广场一期

35 楼，德勤为众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主要服务行业

包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和能源业。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已投保适当的职业责任保险，以覆盖因提供专业服务而产生的合理风险。

近三年，德勤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终审认定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中国香港特区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每年对德勤进行独立执业质量检查。最近三

年的执业质量检查并未发现任何对德勤的审计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拟聘任 H 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H股发行上

市审计机构的议案》，认为德勤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聘用其

为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审计机构及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后首个

会计年度的境外审计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芯原微电子（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请德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审计机构及公司完成本

次发行上市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境外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

于聘请 H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任德勤为公司发行上市的专

项审计机构及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境外审计机构；在股东会

审议通过本议案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聘任德勤的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德勤洽谈确定服务费、服务范围等合作条件及聘用协

议条款、签署聘用协议等。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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